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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   第 3464 次會議 

民國 104 年 9 月 3日  

    報告事項（五） 

本院大陸委員會簽陳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大陸海峽兩岸關

係協會簽署之「海峽兩岸民航飛航安全與適航合作協議」，請鑒

核案。 

說明： 

 本院陸委會簽以： 

一、本（104）年 8 月 24 日至 26 日兩岸兩會第 11 次高層會談

順利完成，雙方於 8 月 25 日正式簽署「海峽兩岸民航飛

航安全與適航合作協議」，主要內容說明如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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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協議文本：包括序言、合作原則與目標、合作範                

圍、合作形式、相互協助、通報事項、緊急事件處理、文

書格式、聯繫主體、協議履行及變更、爭議解決、未盡事

宜、簽署生效等 12 條文。 

(二)協議合作範圍： 

１、規範領域：參照航空慣例加強合作，建立兩岸飛航標         

準與適航業務交流合作平臺，積極推動飛航標準與適航管

理合作。 

２、監理機制：建立兩岸飛航標準與適航監督管理合作機制，

確保飛航標準與適航有效監理。 

３、證照管理：就兩岸航空機構、航空產品及航空人員等證照

管理有關事宜，作出具體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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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專業認可：就飛航標準與適航有關專業認可事項，作出具

體安排。 

５、訊息交換與通報：加強上述合作領域相關訊息交換與通

報。 

６、其它合作事項。 

二、「海峽兩岸民航飛航安全與適航合作協議」之內容並未涉

及法律之修正，亦無須另以法律定之，依臺灣地區與大陸

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5 條第 2 項規定，應於協議簽署後

30 日內報院核轉立法院備查。 

三、「海峽兩岸民航飛航安全與適航合作協議」之生效條款

為：「本協議簽署後，雙方應各自完成相關程序並以書面

通知對方，本協議自雙方均收到對方通知後次日起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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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。」因此，有關「飛安協議」生效日期，將於完成立法

部門相關程序後，另行陳報。 

四、檢附該協議，擬由院核定後送請立法院備查。 

    報請 

 鑒核 

     附件如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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